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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英人社监字〔2024〕第 52-6 号

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

被处罚单位：广州振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

地 址: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路 156 号 2008 房

法定代表人：黄强

案 由:2024 年 7 月 8 日，唐凌云等 6 人投诉反映在广州

振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州振博公司”）承包的英

德市沙口镇广东广康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A2 车间升级改造

电仪安装工程做工，在 2023 年 7 月进场，实际工程完工时间是

2024 年 6 月，至今班组有 6 人的工资尾款未结算支付。我局受

理后，通过对唐凌云等 4 人调查笔录、广州振博公司盖章欠薪资

料等证据显示，广州振博公司在施工期间未按《保障农民工工资

支付条例》等相关规定建立用工台账、未按时足额结算支付劳务

班组工人工资。广州振博公司违反了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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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条“用人单位应当以货币形式按照确定的工资支付周期足额支

付工资，不得拖欠或者克扣”等规定。

2024 年 7 月 23 日，我局依法向广州振博公司下达《劳动保

障监察询问通知书》告知立案查处。但广州振博公司逾期未派员

配合调查，也未举证欠薪不实的情况回复。2024 年 8 月 23 日，

我局依法向广州振博公司下达《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》

责令广州振博公司改正欠薪行为，但广州振博公司逾期未在期限

改正指令书期限内改正欠薪行为。

综上情况，依据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“因工

资支付发生争议，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。用人单位拒绝提供或

者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提供有关工资支付凭证等证据材料的，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可以

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工资数额及其他有关证据作出认定”等规定，

我局法制审核小组就广州振博公司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集体讨论，

并根据投诉人唐凌云等 4 人调查笔录及投诉人提供的欠薪等证

据资料进行汇总，认定广州振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拖欠唐凌云等

6 人工资合计：102946 元。

2024 年 9 月 2 日，我局依法向广州振博公司下达《劳动保

障监察行政处理告知书》，2024 年 9 月 10 日，我局依法向广州

振博公司下达《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，责令广州振博

公司履行支付工人工资的法律责任，支付拖欠唐凌云等 6 人工资

合计：102946 元。但广州振博公司逾期未提供有关证据材料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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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，逾期未执行我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。

根据以上查处情况，我局于 2024 年 9 月 29 日发出了《劳动

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，告知其如对该行政处罚意见有异议，

可在接到该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携带相关证据材料向我

局提出陈述和申辩，逾期未提出陈述和申辩，视为放弃陈述和申

辩的权利。但广州振博公司未在规定时限内提出陈述和申辩，视

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。

违法违规事实：经查明，广州振博公司拖欠唐凌云等 6 人工

资合计：102946 元，违反了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十条：

“用人单位应当以货币形式按照确定的工资支付周期足额支付

工资，不得拖欠或者克扣”...规定。经我局责令改正拒不改正、

不履行我局行政处理决定。

相关证据：1.唐凌云等 4 人调查笔录及投诉人提供的欠薪等

证据资料；2.《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》《劳动保障监察限期

改正指令书》《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告知书》《劳动保障监察

行政处理决定书》《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告知书》文书送达凭

证等证据资料。

行政处罚依据：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五十七条“用人

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视情节轻重，

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：...（三）经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，或者拒不履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”清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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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清远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

规定（第二版）》的通知第十二条情节严重可参考下列一项或者

多项因素予以考量：（二）涉案金额 5 万元以上的；（五）造

成严重危害后果的。附件 1 第 75 项违法情节为较重、处罚细化

幅度为 14000 元至 20000 元”等规定。广州振博公司的违法行为

构成情节严重的情形，经我局责令改正拒不改正，拒不履行我局

的行政处理决定。综上情况，我局研究决定作出以下行政处罚：

行政罚款人民币壹万陆仟元整（￥16000.00 元）。

广州振博公司应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到我局指定

银行缴纳罚款，并将缴款回执交回市劳动保障监察综合执法大

队。逾期不缴纳的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英德市

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

接向清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

间，本决定不停止执行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

诉，又不履行决定的，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英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4 年 10 月 15 日

备注：本处罚决定书一式四份。


